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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吉林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　　一、背景依据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》有关要求，规范我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工作，强化消防安全源头管控，保障特殊消防设计科学、安全、可行，统一评审标准、规范评审程序、提升评审质量，确保评审工作公正透明，我厅结合我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吉林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　　二、制定过程
　　《办法》起草过程中，全面梳理国家及我省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，系统总结近年来我省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工作实践经验。在广泛征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，履行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，并经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正式印发本《办法》。

　　三、内容解读
　　《办法》共七个方面25项重点内容，涵盖总则、评审组织、评审范围、申报程序、评审程序、评审意见运用及其他规定。

　　（一）评审范围。一是国家标准未规定的消防设计内容，需评审确定方案；二是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不符合标准的，要评估其消防安全性能；三是历史保护建筑无法满足标准时，在不破坏原貌前提下评审制定方案；四是建筑高度大于250米的民用建筑，因其特殊性和高风险性需评审保障安全。

　　（二）评审程序。规范特殊消防设计评审全流程。申报环节明确主体和材料要求；初审环节审查材料确定是否符合条件；专家抽取环节按原则和程序公正抽取；会议组织环节明确时间、地点、议程等；评审流程环节规定具体步骤和方法；意见形成与运用环节明确意见形成方式及在消防设计审查中的应用，确保评审规范有序。

　　（三）评审内容。明确7项核心评审要点，涵盖技术合理性、可行性、安全性等方面，包括特殊消防设计技术依据是否充分、方案是否符合目标、与规范偏离是否合理必要等，为评审提供标准和方向。

　　（四）评审结论。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，经四分之三以上专家同意方为评审通过。评审结论分为同意或不同意，不同意的需说明理由。通过评审但需补充完善的，须经专家签字确认。

　　（五）意见运用。明确专家评审意见作为设计依据交付建设单位，并提交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。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时，应对特殊消防设计内容进行全数验收；住建主管部门在消防验收时应依据特殊消防设计资料进行全数检查。

　　（六）档案管理。要求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建主管部门立卷归档评审资料，原始技术资料永久保存，确保评审过程可追溯。

　　（七）附件模板。提供7个标准化附件表格，如申报表、签到表、意见表等，规范申报与评审文书格式和内容，提高评审效率和规范性，确保记录和文件统一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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